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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生态环境污染，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规范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氨、硫化氢）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性能和质量，制定本

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氨、硫化氢）连续自动监测系统（以下简称“监测系统”）的

原理与组成、技术要求、性能指标和检测方法。

本标准的附录 A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2□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2□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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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氨、硫化氢）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

检测方法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氨、硫化氢）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原理与组成、技术要求、性

能指标和检测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氨、硫化氢）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设计、生产和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HJ 654 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点式监测系统 point monitoring system

在固定点上通过样品采集单元采集环境空气并测定空气污染物浓度的监测系统。

3.2

开放光程监测系统 open path monitoring system

采用从发射端发射光束经开放环境到接收端的方法测定该光束光程上平均空气污染物浓度的监测

系统。

3.3

参比状态 reference state

温度为298.15 K，压力为101.325 kPa时的状态。

3.4

标准状态 standard state

温度为273.15 K，压力为101.325 kPa时的状态。

3.5

零光程 zero optical path

开放光程监测系统处于校准状态下，光从光源发射端到接收端的光程，远小于实际测量时的光程，

被称为零光程。

3.6

等效浓度 equivalent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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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放光程监测系统的测量光路中放置校准池，通入标准气体，根据测量光程与校准池长度的比例

将标准气体浓度值转化为实际校准浓度值，该浓度为等效浓度。本标准中所有适用于开放光程监测系统

性能指标检测方法的标准气体浓度值均为等效浓度值。

4 系统原理与组成

4.1 系统原理

监测系统分为点式监测系统和开放光程监测系统。监测原理见表 1。

表 1 监测系统原理

监测

项目
点式监测系统 开放光程监测系统

氨
化学发光法/光腔衰荡光谱法/离轴积分腔输出光谱法/差分

吸收光谱法/光声光谱法等

差分吸收光谱法/可调谐激光吸收光谱法/量子级

联激光吸收光谱法等

硫化

氢
紫外荧光法/光腔衰荡光谱法/离轴积分腔输出光谱法等 可调谐激光吸收光谱法等

4.2 点式监测系统组成

4.2.1 系统组成

点式监测系统由样品采集单元、分析仪器、数据处理单元和校准单元组成。

4.2.2 样品采集单元

样品采集单元主要由采样管路和采样泵组成，对环境空气样品进行连续自动采样。

4.2.3 分析仪器

分析仪器对采集的环境空气样品中的氨和硫化氢进行测量。

4.2.4 数据处理单元

数据处理单元对数据进行显示、采集、处理、存储和传输。

4.2.5 校准单元

校准单元主要由零气发生器、标准气体及动态校准仪等组成，对分析仪器进行校准及核查。

4.3 开放光程监测系统组成

4.3.1 系统组成

开放光程监测系统由分析仪器、数据处理单元和校准单元组成。

4.3.2 分析仪器

分析仪器主要由光谱监测单元和分析单元组成，对开放测量光路上环境空气样品中的氨和硫化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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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量。

光谱监测单元包括光源信号发射装置和光源信号接收装置，发射装置和接收装置在同一位置时，需

配置反射镜。

4.3.3 数据处理单元

数据处理单元对数据进行显示、采集、处理、存储和传输。

4.3.4 校准单元

校准单元对分析仪器进行校准及核查，可采用以下两种方法中的任一种：

a） 校准单元由不同长度校准池和标准气体组成。运用等效浓度原理，通过在测量光路上架设不同

长度的校准池，来等效不同浓度的标准气体，对分析仪器进行校准及核查，结构如图 1所示。

图 1 校准单元结构示意图

b） 校准单元由固定长度校准池、零气发生器、标准气体及动态校准仪组成。通过向固定长度校准

池中通入不同浓度的标准气体，对分析仪器进行校准及核查。

5 技术要求

5.1 点式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5.1.1 外观要求

5.1.1.1 监测系统应具有产品铭牌，铭牌上应标有仪器名称、型号、监测因子、工作电压、生产单位、

出厂编号、制造日期等信息。

5.1.1.2 外观应完好无损，无明显缺陷，各零部件连接可靠，各操作键、按钮灵活有效。

5.1.1.3 主机面板显示清晰，字符、标识易于识别。

5.1.2 工作条件

5.1.2.1 正常工作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20 ℃～30 ℃；

相对湿度：≤85%；

大 气 压：80 kPa～106 kPa。

5.1.2.2 正常工作供电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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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电压：AC 220 V±22 V；频率：50 Hz±1 Hz。

5.1.3 安全要求

5.1.3.1 绝缘电阻

在环境温度为20 ℃～30 ℃、相对湿度≤85%条件下，监测系统电源端子对地或机壳的绝缘电阻不

小于20 MΩ。

5.1.3.2 绝缘强度

在环境温度为20 ℃～30 ℃、相对湿度≤85%条件下，仪器在1500 V（有效值）、50 Hz正弦波实

验电压下持续1 min，不应出现击穿或飞弧现象。

5.1.4 功能要求

5.1.4.1 样品采集单元要求

5.1.4.1.1 样品采集单元一般包括两种结构，结构示意图参照 HJ 654。

5.1.4.1.2 样品采集单元应连接紧密，避免漏气。采样总管入口应防止雨水和粗大的颗粒物进入，同

时应避免鸟类和大型昆虫进入。采样头的设计应保证采样气流不受风向影响，稳定进入采样总管。

5.1.4.1.3 样品采集单元的制作材料，应选用不与被监测污染物发生化学反应和不释放有干扰物质的

材料。采样总管、采样总管与分析仪器连接的管路（简称“支管”）宜为聚四氟乙烯管或内部经过惰性

化处理的管路。支管外径宜为φ1/4 in（1 in=2.54 cm），长度宜尽可能短且不超过 2 m。

5.1.4.1.4 采样总管内径范围为 1.5 cm～15 cm，采样气体在采样总管内的滞留时间应小于 20 s。采样

总管内的气流应保持层流状态，支管应设置于采样总管的层流区域内，支管连接采样总管时应伸向采样

总管接近中心的位置。

5.1.4.1.5 为了防止因室内外空气温度差异造成的采样总管内壁结露，采样总管应加装加热器，加热

温度一般控制在 40 ℃～50 ℃。

5.1.4.1.6 分析仪器入口应安装孔径≤5 μm的聚四氟乙烯滤膜。

5.1.4.1.7 在不使用采样总管时，可直接用管路采样，采样管路应选用不与被监测污染物发生化学反

应和不释放有干扰物质的材料，宜为聚四氟乙烯管或内部经过惰性化处理的管路，采样气体滞留在采样

管路内的时间应小于 20 s。

5.1.4.2 校准单元要求

5.1.4.2.1 具备自动核查功能，可定期自动核查，且频次可设置。

5.1.4.2.2 具备手动和自动校准功能。

5.1.4.2.3 零气发生器具备除尘、除水、除油、除烃等的功能。

5.1.4.3 数据显示、记录和输出要求

5.1.4.3.1 具备显示、记录和输出分析仪器内部工作状态数据和测量浓度数据的功能，不得修改和删

除，数据格式和记录要求见附录 A。

5.1.4.3.2 具备体积浓度、标准状态质量浓度和参比状态质量浓度的切换功能。



5

5.1.4.3.3 具备数据的标记功能，应能标记维护、质控、故障或其他异常情况。

5.1.4.3.4 具备系统软件升级自动备份功能，确保原有信息不被覆盖。系统软件具备中文界面，应能

显示软件版本号。

5.1.4.3.5 具备系统日志记录保存功能，日志记录至少包含登录操作、工作状态、参数修改、时间修

改、校准维护等信息类别，内容应包含操作权限用户、操作时间、操作内容、数值或状态等前后变化情

况。日志不得具有修改、删除功能。日志保存时限不得少于 1年。

5.1.4.4 断电恢复功能要求

监测系统断电后，应能自动保存数据；恢复供电后监测系统应自动启动，并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5.2 开放光程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5.2.1 外观要求

外观要求见 5.1.1。

5.2.2 工作条件

5.2.2.1 室外部件正常工作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30 ℃～50 ℃；

大气压：80 kPa～106 kPa。

5.2.2.2 室内部件正常工作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20 ℃～30 ℃；

相对湿度：≤85%；

大 气 压：80 kPa～106 kPa。

5.2.2.3 正常工作供电电压

供电电压：AC 220 V±22 V；频率：50 Hz±1 Hz。

5.2.3 安全要求

安全要求见 5.1.3。

5.2.4 功能要求

5.2.4.1 校准单元要求

校准单元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使用 4.3.4 a）方式的校准单元，应具有自动记录测量灯谱信息的功能，且应至少配备 4种不同

长度的校准池，校准池应选用高透光率的材质。

b） 使用 4.3.4 b）方式的校准单元，要求见 5.1.4.2。

5.2.4.2 数据显示、记录和输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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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记录和输出要求见 5.1.4.3。

5.2.4.3 断电恢复功能要求

断电恢复功能要求见 5.1.4.4。

6 性能指标

监测系统测量范围应为 0 nmol/mol～200 nmol/mol，性能指标应满足表 1或表 2要求。

表 1 点式监测系统性能指标要求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检测

方法氨监测系统 硫化氢监测系统

零点噪声 ≤0.5 nmol/mol ≤0.5 nmol/mol 7.1.1

检出限 ≤1.0 nmol/mol ≤1.0 nmol/mol 7.1.2

示值误差
20%量程 ±5% ±5%

7.1.3
80%量程 ±5% ±5%

精密度
20%量程 ≤5% ≤5%

7.1.4
80%量程 ≤3% ≤3%

24 h漂移

零点 ±2.0 nmol/mol ±2.0 nmol/mol

7.1.520%量程 ±3.0 nmol/mol ±3.0 nmol/mol

80%量程 ±5.0 nmol/mol ±5.0 nmol/mol

7 d漂移

零点 ±3.0 nmol/mol ±3.0 nmol/mol

7.1.620%量程 ±5.0 nmol/mol ±5.0 nmol/mol

80%量程 ±8.0 nmol/mol ±8.0 nmol/mol

响应时间 ≤600 s ≤300 s 7.1.7

电压影响 ±3% F.S. ±3% F.S. 7.1.8

干扰成分影响 ±3% F.S. ±3% F.S. 7.1.9

转换效率 ≥85% ≥90% 7.1.10

动态校准仪流量误差 ±1% ±1% 7.1.11

有效数据率 ≥90% ≥90% 7.1.12

注 1：转换效率仅针对采用化学发光法原理的氨监测系统和紫外荧光法原理的硫化氢监测系统。

注 2：F.S.表示满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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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开放光程监测系统性能指标要求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检测

方法氨监测系统 硫化氢监测系统

零点噪声 ≤0.5 nmol/mol ≤0.5 nmol/mol 7.2.1

检出限 ≤1.0 nmol/mol ≤1.0 nmol/mol 7.2.2

示值误差
20%量程 ±5% ±5%

7.2.3
80%量程 ±5% ±5%

精密度
20%量程 ≤5% ≤5%

7.2.4
80%量程 ≤3% ≤3%

24 h漂移

零点 ±2.0 nmol/mol ±2.0 nmol/mol

7.2.520%量程 ±3.0 nmol/mol ±3.0 nmol/mol

80%量程 ±5.0 nmol/mol ±5.0 nmol/mol

7 d漂移

零点 ±3.0 nmol/mol ±3.0 nmol/mol

7.2.620%量程 ±5.0 nmol/mol ±5.0 nmol/mol

80%量程 ±8.0 nmol/mol ±8.0 nmol/mol

响应时间 ≤600 s ≤300 s 7.2.7

电压影响 ±3% F.S. ±3% F.S. 7.2.8

干扰成分影响 ±3% F.S. ±3% F.S. 7.2.9

光源强度影响 ±2% F.S. ±2% F.S. 7.2.10

动态校准仪流量误差 ±1% ±1% 7.2.11

有效数据率 ≥90% ≥90% 7.2.12

注 1：动态校准仪流量误差仅针对使用 4.3.4 b）校准方式的监测系统。

注 2：F.S.表示满量程。

7 检测方法

7.1 点式监测系统检测方法

7.1.1 零点噪声

待测分析仪器运行稳定后，通入零气，待读数稳定后，每2 min记录该时间段数据的平均值xi（记为

1个数据），获得至少25个数据。按公式（1）、（2）计算待测分析仪器的零点噪声。

=1

n

i
i
x

x
n




（1）

式中： x——待测分析仪器测量值的平均值，nmol/mol；

xi——待测分析仪器第i次测量值，nmol/mol；

i——记录数据的序号，i=1，2，…n；

n——记录数据的总次数，n≥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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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式中：SD0——待测分析仪器零点噪声（标准偏差），nmol/mol；

xi——待测分析仪器第i次测量值，nmol/mol；

x——待测分析仪器测量值的平均值，nmol/mol；

i——记录数据的序号，i=1，2，…n；

n——记录数据的总次数，n≥25。

7.1.2 检出限

按公式（3）计算待测分析仪器的检出限。

0IDL 2SD （3）

式中：IDL——待测分析仪器检出限，nmol/mol；

SD0——待测分析仪器零点噪声，nmol/mol。

7.1.3 示值误差

待测分析仪器运行稳定后，通入20%量程标准气体，待读数稳定后，记录待测分析仪器5 min数据

的平均值xi，然后通入零气。重复测试6次，按公式（4）计算待测分析仪器测量值的平均值；按公式（5）

计算待测分析仪器的20%量程示值误差。将20%量程标准气体更换为80%量程标准气体，重复上述操作，

按公式（4）、（5）计算待测分析仪器的80%量程示值误差。

1 100%

n

i
i
x

x
n

 


（4）

式中： x——待测分析仪器测量值的平均值，nmol/mol；

xi——待测分析仪器第i次测量值，nmol/mol；

i——测试序号，i=1，2，…n；

n——测试总次数，n=6。

 s
s

RE 100%
x x

x


 

（5）

式中：RE——待测分析仪器示值误差（相对误差），%；

x——待测分析仪器测量值的平均值，nmol/mol；

xs——标准气体浓度标称值，nmol/mol。

7.1.4 精密度

待测分析仪器运行稳定后，通入20%量程标准气体通入待测分析仪器，待读数稳定后，记录待测分

析仪器5 min数据的平均值xi，然后通入零气。重复测试6次，按公式（6）计算待测分析仪器的20%量程

精密度。将20%量程标准气体更换为80%量程标准气体，重复上述操作，按公式（6）计算待测分析仪

器的80%量程精密度。



9

 2
1

1RSD 100%

n

i
i

x x

n
x





 


（6）

式中：RSD——待测分析仪器精密度（相对标准偏差），%；

xi——待测分析仪器第i次测量值，nmol/mol；

x——待测分析仪器测量值的平均值，nmol/mol；

i——测试序号，i=1，2，…n；

n——测试总次数，n=6。

7.1.5 24 h 漂移

待测分析仪器运行稳定后，通入零气，待读数稳定后，记录待测分析仪器5 min数据的平均值xz,i；

然后通入20%量程标准气体，待读数稳定后，记录待测分析仪器5 min数据的平均值xr,i；再通入80%量程

标准气体，待读数稳定后，记录待测分析仪器5 min数据的平均值xs,i。通气结束后，待测分析仪器连续

运行至少24 h（期间不允许任何维护和校准）后重复上述操作，分别按公式（7）、（8）、（9）计算

待测分析仪器的24 h零点漂移xzd,i、24 h 20%量程漂移xrd,i和24 h 80%量程漂移xsd,i，然后可对待测分析仪

器进行零点和量程校准。重复测试3次，每次测试结果均应符合表1的要求。

zd , z , 1 z ,i i ix x x  （7）

式中：xzd,i——待测分析仪器第i次的24 h零点漂移，nmol/mol；

xz,i——待测分析仪器第 i次的零气测量值，nmol/mol；

i——测试序号，i=1，2，3。
rd , r , 1 r ,i i ix x x  （8）

式中：xrd,i——待测分析仪器第i次的24 h 20%量程漂移，nmol/mol；

xr,i——待测分析仪器第 i次的 20%量程标准气体测量值。

sd , s , 1 s ,i i ix x x  （9）

式中：xsd,i——待测分析仪器第i次的24 h 80%量程漂移，nmol/mol；

xs,i——待测分析仪器第i次的80%量程标准气体测量值，nmol/mol。

7.1.6 7 d 漂移

待测分析仪器运行稳定后，通入零气，待读数稳定后，记录待测分析仪器5 min数据的平均值xZ,i；

然后通入20%量程标准气体，待读数稳定后，记录待测分析仪器5 min数据的平均值xR,i；再通入80%量

程标准气体，待读数稳定后，记录待测分析仪器5 min数据的平均值xS,i。通气结束后，待测分析仪器连

续运行至少7 d（期间不允许任何维护和校准）后重复上述操作，按公式（10）、（11）、（12）计算

待测分析仪器7 d零点漂移xZD,i、7 d 20%量程漂移xRD,i和7 d 80%量程漂移xSD,i。然后可对待测分析仪器进

行校准和维护。重复测试3次，每次测试结果均应符合表1的要求。

ZD, Z, 1 Z,=i i ix x x  （10）

式中：xZD,i——待测分析仪器第i次的7 d零点漂移，nmol/mol；

xZ,i——待测分析仪器第 i次的零气测量值，nmol/mol；

i——测试序号，i=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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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 R , 1 R ,=i i ix x x  （11）

式中：xRD,i——待测分析仪器第i次的7 d 20%量程漂移，nmol/mol；

xR,i——待测分析仪器第 i次的 20%量程标准气体测量值，nmol/mol。
SD, S, 1 S,=i i ix x x  （12）

式中：xSD,i——待测分析仪器第i次的7 d 80%量程漂移，nmol/mol；

xS,i——待测分析仪器第i次的80%量程标准气体测量值，nmol/mol。

7.1.7 响应时间

待测分析仪器运行稳定后，通入零气，使读数下降至3 nmol/mol以下。用动态校准仪发生满量程标

准气体，待发生气体浓度稳定后，将标准气体通入待测分析仪器，同时用秒表开始计时；当待测分析仪

器读数上升至标准气体浓度标称值90%时，停止计时，所用时间即为上升时间。待满量程标准气体读数

稳定后，通入零气，同时用秒表开始计时，当待测分析仪器读数下降至满量程标准气体浓度标称值10%

时，停止计时，所用时间即为下降时间。

响应时间每天测试1次，重复测试3 d，平均值应符合表1的要求。

7.1.8 电压影响

待测分析仪器运行稳定后，在正常电压条件下，通入80%量程标准气体，待读数稳定后，记录待测

分析仪器5 min数据的平均值x。调节待测分析仪器电压高于正常电压值10%，通入同一浓度标准气体，

待读数稳定后，记录待测分析仪器5 min数据的平均值xH；调节待测分析仪器电压低于正常电压值10%，

通入同一浓度标准气体，待读数稳定后，记录待测分析仪器5 min数据的平均值xL。按公式（13）计算

待测分析仪器的电压影响。

H 100%x xx
R




  或
L 100%x xx
R




  （13）

式中：Δx——待测分析仪器的电压影响（相对误差），%；

xH——待测分析仪器在高于正常电压10%条件下的标准气体测量值，nmol/mol；

x——待测分析仪器在正常电压条件下的标准气体测量值，nmol/mol；

xL——待测分析仪器在低于正常电压10%条件下的标准气体测量值，nmol/mol；

R——待测分析仪器满量程值，nmol/mol。

7.1.9 干扰成分影响

待测分析仪器运行稳定后，通入零气，待读数稳定后，记录待测分析仪器5 min数据的平均值 a,ix ；

然后通入200 nmol/mol一氧化氮（或二氧化硫）干扰气体，待读数稳定后，记录待测分析仪器5 min数据

的平均值 b,ix 。重复测试3次，计算平均值 ax 和 bx ，按公式（14）计算待测分析仪器干扰成分的影响IE1。

待测分析仪器运行稳定后，通入20 nmol/mol氨（或硫化氢）标准气体，待读数稳定后，记录待测

分析仪器5 min数据的平均值 c,ix ；然后通入20 nmol/mol氨和200 nmol/mol一氧化氮（或20 nmol/mol硫化

氢和200 nmol/mol二氧化硫）标准气体的混合气体，待读数稳定后，记录待测分析仪器5 min数据的平均

值 d,ix 。重复测试3次，计算平均值 cx 和 dx ，按公式（15）计算待测分析仪器干扰成分的影响IE2。

取 IE1和 IE2中绝对值较大者为干扰成分影响测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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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1IE 100%x x

R


  （14）

式中：IE1——待测分析仪器干扰成分影响（相对于通零气时），%；

bx ——干扰气体3次测量平均值，nmol/mol；

ax ——零气3次测量平均值，nmol/mol；

R——待测分析仪器满量程值，nmol/mol。

d c
2IE 100%x x

R


  （15）

式中：IE2——待测分析仪器干扰成分的影响（相对于通20 nmol/mol标准气体时），%；

dx ——混合气体3次测量平均值，nmol/mol；

cx ——标准气体3次测量平均值，nmol/mol；

R——待测分析仪器满量程值，nmol/mol。

7.1.10 转换效率

转换效率仅针对采用化学发光法原理的氨分析仪器和紫外荧光法原理的硫化氢分析仪器。

针对化学发光法的待测氨分析仪器，测试前用一氧化氮标准气体对待测氨分析仪器各测量通道（如

一氧化氮测量通道、氮氧化物测量通道、氨和氮氧化物混合气体测量通道）进行校准。校准完成后，通

入160 nmol/mol氨标准气体，待读数稳定后，记录待测分析仪器氨5 min数据的平均值
3NH , ix ；然后通入

160 nmol/mol一氧化氮标准气体，待读数稳定后，记录待测分析仪器一氧化氮5 min数据的平均值 NO,ix ；

最后通入零气，使读数下降至3 nmol/mol以下。重复测试3次，按公式（16）、（17）计算待测氨分析

仪器的转换效率
3NH 。

3

3

NH ,
NH ,

NO,

= 100%i
i

i

x
x

  （16）

式中：
3NH , i ——第i次氨测量值和一氧化氮测量值的比值，%；

3NH , ix ——第i次通氨标准气体后待测分析仪器氨测量值，nmol/mol；

NO,ix ——第i次通一氧化氮标准气体后待测分析仪器一氧化氮测量值，nmol/mol；

i——测试序号，i=1，2，3。

3

3

3

NH ,
1

NH = 100%
3

i
i


  


（17）

式中：
3NH ——待测氨分析仪器转换效率，%；

3NH , i ——第i次氨测量值和一氧化氮测量值的比值，%；

i——测试序号，i=1，2，3；

3——测试总次数。

针对紫外荧光法的待测硫化氢分析仪器，测试前应先将待测硫化氢分析仪器内置的二氧化硫气体涤

除器取下（若有），用二氧化硫标准气体对待测硫化氢分析仪器各测量通道（如二氧化硫测量通道、硫

化氢测量通道或二氧化硫和硫化氢混合气体测量通道）进行校准。校准完成后，通入160 nmol/mol硫化

氢标准气体，待读数稳定后，记录待测分析仪器硫化氢5 min数据的平均值
2H S,ix ；然后将160 nmol/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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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硫标准气体通入待测分析仪器，待读数稳定后，记录待测分析仪器二氧化硫5 min数据的平均值

2SO ,ix ；最后通入零气，使读数下降至3 nmol/mol以下。重复测试3次，按公式（18）、（19）计算待测

硫化氢分析仪器的转换效率
2H S 。

2

2

2

H S,
H S,

SO ,

= 100%i
i

i

x
x

  （18）

式中：
2H S,i ——第i次硫化氢测量值和二氧化硫测量值的比值，%；

2H S,ix ——第i次通硫化氢标准气体后待测分析仪器硫化氢测量值，nmol/mol；

2SO ,ix ——第i次通二氧化硫标准气体后待测分析仪器二氧化硫测量值，nmol/mol；

i——测试序号，i=1，2，3。

2

2

3

H S,
1

H S = 100%
3

i
i


  


（19）

式中：
2H S ——待测硫化氢分析仪器转换效率，%；

2H S,i ——第i次硫化氢测量值和二氧化硫测量值的比值，%；

i——测试序号，i=1，2，3；

3——测试总次数。

7.1.11 动态校准仪流量误差

待测动态校准仪运行稳定后，将标准流量计串联到动态校准仪气路中，使动态校准仪产生流量控制

器（20%～80%）满量程流量，分别记录动态校准仪1 min流量平均值qc,i和标准流量计1 min流量平均值

qv,i，按公式（20）计算两者的相对误差；重复测试3次，按公式（21）计算动态校准仪流量误差。

c, v,
q,

v,

RE 100%i i
i

i

q q
q


  （20）

式中： q,RE i——第i次动态校准仪流量值和标准流量计流量值的相对误差，%；

c,iq ——第i次动态校准仪流量值，L/min（或ml/min）；

v,iq ——第i次标准流量计流量值，L/min（或ml/min）；

i——测试序号，i=1，2，3。
3

q,
1

q

RE
RE

3

i
i


（21）

式中： qRE ——动态校准仪流量误差，%；

q,RE i——第i次动态校准仪流量值和标准流量计流量值的相对误差，%；

i——测试序号，i=1，2，3；

3——测试总次数。

7.1.12 有效数据率

待测分析仪器开始连续30 d的运行，测试有效数据率。期间对每次维护时间、故障时间及内容进行

详细记录。校准、维护保养或故障等非正常监测期间的数据为无效数据，每小时正常监测时长少于45 min

的数据为无效数据。统计30 d内无效数据个数，按公式（22）计算有效数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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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D T t
T

   
 


（22）

式中：D——有效数据率，%；

T——待测分析仪器应输出的小时数据个数；

t——无效小时数据个数。

7.2 开放光程监测系统检测方法

7.2.1 零点噪声

待测分析仪器处于零光程测量状态，检测方法见 7.1.1。

7.2.2 检出限

待测分析仪器处于零光程测量状态，检测方法见 7.1.2。

7.2.3 示值误差

待测分析仪器处于零光程测量状态，检测方法见 7.1.3。

7.2.4 精密度

待测分析仪器处于零光程测量状态，检测方法见 7.1.4。

7.2.5 24 h 漂移

待测分析仪器处于零光程测量状态，检测方法见 7.1.5。

7.2.6 7 d 漂移

待测分析仪器处于零光程测量状态，检测方法见7.1.6。

7.2.7 响应时间

当校准方式为 4.3.4 a）中的校准方式时，检测方法如下：待测分析仪器处于零光程测量状态，将满

量程标准气体通入校准池，待校准池内气体浓度稳定后，将校准池放入仪器光路中，同时用秒表开始计

时，待测分析仪器读数上升至满量程标准气体浓度标称值 90%时，停止计时，所用时间即为上升时间。

待满量程标准气体读数稳定后，迅速取下校准池，同时用秒表开始计时，当待测分析仪器读数下降至满

量程标准气体浓度标称值 10%时，停止计时，所用时间即为下降时间。

响应时间每天测试 1次，重复测试 3 d，平均值应符合表 2的要求。

当校准方式为 4.3.4 b）时，待测分析仪器处于零光程测量状态，检测方法见 7.1.7。

7.2.8 电压影响

待测分析仪器处于零光程测量状态，检测方法见7.1.8。

7.2.9 干扰成分影响

待测分析仪器处于零光程测量状态，运行稳定后，将零气通入校准池，待读数稳定后，记录待测分

析仪器5 min数据的平均值 a,ix ；然后将200 nmol/mol的一氧化氮（或二氧化硫）干扰气体通入校准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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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读数稳定后，记录待测分析仪器5 min数据的平均值 b,ix 。重复测试3次，计算平均值 ax 和 bx ，按公

式（14）计算待测分析仪器干扰成分的影响IE1。

7.2.10 光源强度影响

待测分析仪器处于零光程测量状态，运行稳定后，将 80%量程标准气体通入校准池，待读数稳定

后，记录待测分析仪器 5 min数据的平均值 x1。在测量光路上放置消光装置，使待测分析仪器显示光源

强度至少衰减 15%，再将 80%量程标准气体通入校准池，待读数稳定后，记录待测分析仪器 5 min数据

的平均值 x2。按公式（23）计算光源强度的影响。

2 1IE 100%x x
R


  （23）

式中：IE——待测分析仪器光源强度的影响，%；

x2——光源强度衰减时待测分析仪器 80%量程标准气体测量值，nmol/mol；

x1——正常光源强度时待测分析仪器 80%量程标准气体测量值，nmol/mol；

R——待测分析仪器满量程值，nmol/mol。

7.2.11 动态校准仪流量误差

动态校准仪流量线性误差仅针对使用 4.3.4 b）校准方式的监测系统，待测分析仪器处于零光程测量

状态，检测方法见 7.1.11。

7.2.12 有效数据率

检测方法见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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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监测系统数据记录和处理要求

A.1 数据格式要求

监测系统测量数据的单位和显示值的小数位应符合表 A.1要求，数据时间标签应遵照 HJ 654中数

据时间标签规定。

表 A.1 数据格式一览表

序号 数据名称 单位 小数位

1 氨体积浓度 nmol/mol 2

2 硫化氢体积浓度 nmol/mol 2

3 氨参比状态质量浓度 μg/m3 2

4 硫化氢参比状态质量浓度 μg/m3 2

5 氨标准状态质量浓度 μg/Nm3 2

6 硫化氢标准状态质量浓度 μg/Nm3 2

A.2 数据记录要求

A.2.1 监测系统应至少显示污染物的体积浓度和采样流量等实时数据。

A.2.2 小时数据应至少记录该时间段内污染物的体积浓度的平均值，并且具备 1年以上数据存储能力。

A.2.3 分钟数据应至少记录该时间段内污染物的体积浓度的平均值，并且具备 1年以上数据存储能力。

A.2.4 应至少每 5 min 记录 1次分析仪器的内部工作状态数据，如采样流量、内部温度、内部压力等，

并且具备 1年以上数据存储能力。

A.2.5 应统计并记录当日小时浓度数据的最大值、最小值和日均值，并且具备 1年以上数据存储能力。

A.3 数据处理要求

A.3.1 气态污染物体积浓度小时数据按公式（A.1）计算：

,
1

k

i j
j

i

x
x

k



（A.1）

式中：xi——监测系统第i小时气态污染物体积浓度，nmol/mol；

xi,j——监测系统第i小时第j分钟气态污染物体积浓度，nmol/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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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小时序号；

k——监测系统在该小时内测量分钟数；

j——监测系统在该小时内测量分钟序号，j =1，2，…k。

A.3.2 气态污染物体积浓度日均值数据按公式（A.2）计算：

,
1

n

m i
i

m

x
x

n



（A.2）

式中： mx ——监测系统第m天气态污染物体积浓度日均值，nmol/mol；

xm,i——监测系统的第 m天第 i小时气态污染物体积浓度，nmol/mol；

m——天序号；

n——监测系统在该天内测量小时数；

i——监测系统在该天内测量小时序号，i=1，2，…n。

A.3.3 气态污染物体积浓度与参比状态质量浓度单位按公式（A.3）换算：

R V24.5
M x   （A.3）

式中：ρR——污染物的参比状态质量浓度，μg/m3；

M——污染物的摩尔质量，g/mol；

xV——污染物的体积浓度，nmol/mol；

24.5——参比状态下的气体摩尔体积，L/mol。

A.3.4 气态污染物体积浓度与标准状态质量浓度单位按公式（A.4）换算：

S V22.4
M x   （A.4）

式中：ρS——污染物的标准状态质量浓度，μg/Nm3；

M——污染物的摩尔质量，g/mol；

xV——污染物的体积浓度，nmol/mol；

22.4——标准状态下的气体摩尔体积，NL/mol。


	前    言
	1  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系统原理与组成
	4.1  系统原理
	4.2  点式监测系统组成
	4.2.1  系统组成
	4.2.2  样品采集单元
	4.2.3  分析仪器
	4.2.4  数据处理单元
	4.2.5  校准单元

	4.3  开放光程监测系统组成
	4.3.1  系统组成
	4.3.2  分析仪器
	4.3.3  数据处理单元
	4.3.4  校准单元


	5  技术要求
	5.1  点式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5.1.1  外观要求
	5.1.2  工作条件
	5.1.3  安全要求
	5.1.4  功能要求
	5.1.4.3.2  具备体积浓度、标准状态质量浓度和参比状态质量浓度的切换功能。

	5.2  开放光程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5.2.1  外观要求
	5.2.2  工作条件
	5.2.3  安全要求
	5.2.4  功能要求


	6  性能指标
	7  检测方法
	7.1  点式监测系统检测方法
	7.1.1  零点噪声
	7.1.2  检出限
	7.1.3  示值误差
	7.1.4  精密度
	7.1.5  24 h漂移
	7.1.6  7 d漂移
	7.1.7  响应时间
	7.1.8  电压影响
	7.1.9  干扰成分影响
	7.1.10  转换效率
	7.1.11  动态校准仪流量误差
	7.1.12  有效数据率

	7.2  开放光程监测系统检测方法
	7.2.1  零点噪声
	7.2.2  检出限
	7.2.3  示值误差
	7.2.4  精密度
	7.2.5  24 h漂移
	7.2.6  7 d漂移
	7.2.7  响应时间
	7.2.8  电压影响
	7.2.9  干扰成分影响
	7.2.10  光源强度影响
	7.2.11  动态校准仪流量误差
	7.2.12  有效数据率


	附  录  A（规范性附录）监测系统数据记录和处理要求

